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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9 

 
 
 
 

 
 

 

2810 2005 

2537 5139 

 
香港中區 
昃臣道八號 
立法會大樓 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(經辦人：韓律科女士)  

郵寄及傳真  
(號碼 : 2537 1204) 

 
韓女士：  
 

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  
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  

 
 
  2010 年 11 月 19 日就上述事情的來函收悉。  
 
  來函要求本局提供審計署在進行評審時曾探訪的四所直資

計劃學校 (直資學校 )的名稱，以及審計報告書第一與第二章所陳述

有關這些學校被指不符合規定的資料。來函中亦指出鑑於公眾對

事件的關注，政府帳目委員會並不反對本局公開貴委員會所要求

的有關資料。  
 
  回應貴委員會的來信，我們關注到財務通告 2/2010 號有關

政府帳目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就披露資料的協議：「在報告書提交

立法會省覽至進行公開聆訊的一段期間，雙方應盡量避免公開爭

辯委員會會進一步調查的事項，以確保委員會能順利而公平地進

行公開聆訊，而我們亦應避免公開反駁報告書所載的審計結果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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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於以上理解，我們應政府帳目委員的要求，在 2010 年

11 月 29 日進行公開聆訊之前，把貴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列載於

附件 A，供貴委員會作內部參考。請注意有關資料是根據審計署提

供的資料制訂。  
 
  為方便政府賬目委員會考慮有關事宜，我們希望指出審計

報告書內所牽涉不只是審計署曾到訪過的四所學校，而是涵蓋所

有直資學校。由於教育局並不便就審計署揀選該四所學校的準則

及原因作出評論，因此我們認為就報告書的內容提供所有相關直

資學校的資料，較只提供點名的四所學校的資料為恰當。我們相

信提供上述資料將有助全面及公平地討論有關事件。根據審計署

提供在審計報告書內所有相關直資學校的資料，載於附件 B 內。   
 
   由於審計的對象是教育局，我們會在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公

開聆訊回應審計報告的調查結果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在這階段向公

眾披露個別直資學校的資料，或會損害在財務通告 2/2010 所列明

有關政府帳目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先前達成的協議，並且不能避免

地引起公眾就報告內提及這四所學校的事項作爭辯。這樣亦會對

有關學校構成不合理及不公平的情況。然而，若政府賬目委員會

認為有關資料可向公眾披露，本局亦會配合。  
 
  以下官員將出席上述事項的公開聆訊：  
 

(一 )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；  

(二 )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；  

(三 ) 教育局副秘書長黃邱慧清女士；  

(四 ) 首席助理秘書長 (學校行政及支援 )胡寶玲女士；及  

(五 ) 首席助理秘書長 (學校發展 )李煜輝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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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希望得到貴委員會就上述回應的進一步意見。    

謝謝。  
 
 

教育局局長 
 

(郭穎詩女士            代行) 
 

 
 
 
 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
 
 
 
副本抄送：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傳真號碼：2147 5239) 
審計署署長 (傳真號碼：2583 906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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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nex A 

附 件 A 

 
 

(1) HKCCC Union Logos Academy /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

(2) Good Hope School / 德望學校 

(3) Tak Sun Secondary School / 德信中學 

(4) Tai Po Sam Yuk Secondary School / 大埔三育中學 

 
(Note: please refer to Annex B for details of the irregularities.) 

(註: 有關不 符 合 規 定 情 況 的 詳情，請參閱附件 B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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